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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股转公司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3〕12号

关于给予重庆东河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
责任主体纪律处分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重庆东河水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ST东河、挂牌公司），

注册地：重庆市开州区文峰街道开州大道（东）1072 号香山丽

景 B4幢 3单元 5-2。

连星坛，挂牌公司董事长。

范文，挂牌公司董事会秘书。

经查明，重庆东河水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ST东河、

挂牌公司）存在以下违规事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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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

因 ST东河与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开州支行

（以下简称农行开州支行）的借款合同纠纷，重庆市第二中级人

民法院于 2019年 12月 5日、12月 24日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并作

出裁定，准予原告对挂牌公司及相关主体的财产进行诉讼保全。

后挂牌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7日与原告农行开州支行达成调解。

以上重大诉讼及进展情况挂牌公司至今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涉

案金额分别为 11,140.00万元，3,460.00万元，合计 14,600.00万

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13.85%。

2021 年 6月 20 日，因 ST东河逾期偿还前述借款合同的利

息差额 554,032.56元，农行开州支行向重庆二中院申请强制执行

（执行标的 13940万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.06%），

公司于 2021 年 7月 20日结清欠息，农行开州支行 2022 年 3月

向法院申请撤销执行，公司未及时披露临时报告，于《2021 年

半年度报告》中披露。

二、未及时披露股份冻结情况

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连星坛在 2019 年 11 月至 2022年 1 月

期间存在多次股份被法院工商冻结，共计 38308.50 万股，占全

部股本的 315.17%，因上述工商冻结均未在中国结算办理的股份

冻结手续，因此未导致实际控制人变更，发生工商冻结时，ST

东河均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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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未及时披露失信被执行人、限制高消费等重大事项

挂牌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连星坛于 2018年 6月至 2022年 7

月期间存在多起触发临时公告披露要求的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

行人、限制高消费事项，公司未于事实发生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。

挂牌公司 ST东河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、股份冻结、公司及

实际控制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信息、限制高消费等重大事项，

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》

（2017 年 12 月 22 日发布）第四十八条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（2019 年 10 月 18 日发布）

第四十八条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

则》（2020 年 1 月 3 日发布）第五十一条、第五十七条、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（2021年 11

月 12日）第四十六条、第五十条、第五十六条的规定。

董事长连星坛、董事会秘书范文未能勤勉尽责，违反了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第 1.4 条、第 1.5

条的规定，对上述信息披露违规负有责任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细则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，我司

作出如下决定：

给予挂牌公司 ST东河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，并记入证券期

货市场诚信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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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董事长连星坛、董事会秘书范文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，

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。

挂牌公司应当自收到本纪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 2 个交易日

内，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相应信息。

全国股转公司

2023年 3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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